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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系统分析国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大背景、西藏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现状与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西藏新增耕地鉴定与

评价实践、内地省份先进经验,提出了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技术路径。认为要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工作机制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后续培肥管理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提出健全评价制度、构建耕地质量大数据平台、完善基

础设施与资金保障、分区域推进耕地质量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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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源,其质量与数

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为了维持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新增耕地

的开发与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如何科学、系统地

对其进行鉴定与评价,确保其具备可持续的农业

生产能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1]。本文以

西藏自治区为例,深入探讨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

评价的具体思路、举措及创新方式,旨在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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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提供借鉴与参考。

1 鉴定与评价的背景与重要性

1.1 背景

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藏”)位于我国西

南边陲,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由于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西藏的耕地资源表

现出“双低”的特征:一是耕地数量占比低,据国

土“三调”结果显示,西藏耕地面积44.21万hm2,
仅占国土面积的0.37%;二是耕地质量低,据
《2019年西藏自治区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
示,西藏平均耕地质量等级为8.36,与同期全国

平均等级相差了3.6等,耕地质量在全国垫底[2]。
近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耕地占

用与补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增耕地的开发

与利用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1.2 重要性

近年来,中央在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强化刚

性约束等政策方面持续深化,新增耕地的准入和

质量鉴定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1)保障粮食

安全。通过对新增耕地质量的科学鉴定与评价,
可以确保新增耕地具备足够的农业生产能力,从
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2)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了解新增耕地的生产潜力和限制因素,有助

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计划,促进农业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3)指导土

地整治与改良。鉴定与评价结果可以为土地整

治和土壤改良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新增耕地的综

合生产能力[3]。

2 新增耕地质量现状与挑战

2.1 新增耕地质量现状

从“三调”数据看,“一调”以来的20年间,西
藏新增耕地8.0万hm2,这部分新增耕地的开发

与利用成为保障全区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4]。然而,新增耕地的质量现

状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1)总体质量偏低。高等质量耕地(一等至三

等地)占比极低,而低等质量耕地(七等至十等

地)占据了绝大多数。地块面积小且分散,不利

于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作业,难以满足高效农业

生产的需求。

2)土壤养分匮乏。西藏新增耕地普遍存在

土壤养分含量低的问题。土壤有机质、全氮、有

效磷、速效钾等关键养分指标普遍偏低,秸秆和

牲畜粪便等有机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3)土壤质地与结构问题。西藏新增耕地的

土壤质地普遍较差,砾石含量高,耕层厚度小。
这种土壤结构不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和养分的

吸收利用。同时,土壤侵蚀严重,受冻融侵蚀和

风力侵蚀的影响,土壤沙化和砾石化现象普遍,
进一步降低了土壤的肥力和水分保持能力。

4)土壤酸碱度与盐渍化问题。西藏新增耕

地土壤酸碱度差异显著,部分地区土壤偏碱性甚

至盐渍化严重。这不仅影响了作物的正常生长

和发育,还降低了土壤的利用效率。盐渍化土壤

的存在限制了植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利用,对
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产生了不利影响。

5)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新增耕地的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灌溉系统和排水系统,影响

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2.2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工作实践

2023年,根据工作需要,在那曲市索县开展

了新增耕地的质量等级评价试点工作。那曲市

索县2019年拟建设新增耕地160.23hm2,按照

每9.33hm2 部署1个评价点位,共部署评价点

17个(图1)。

图1 监测点布设图

通过实践发现,在山高谷深、地形复杂的区

域,新增耕地地块面积小且分散,即使在加密监

测点的情况下监测,点位代表性仍然不够精确。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要根据县域实际情况适当

增加监测点数量。
根据评价指标配套外业采样勘察工具,集成

外业采样勘察内容填写、景观照片、采样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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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实践中,统一的外业勘察采样工具对于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提供基础保障,并且

景观照片对于评价指标中的地形部位判断有重

要帮助,是重要的复核依据(图2)。

图2 外业勘察采样

  那曲市索县在开展新增耕地的质量等级评

价试点工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区域自然条件和社

会经济条件,建立了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符合性评价,考虑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指标,并且结合西藏实际提出了田间灌排

设施、水溶性盐总量等重要指标,涵盖了土壤质

量、地形地貌、水源条件、土壤污染状况等多个方

面,确保对新增耕地质量进行全面评估。同时,
结合《耕地质量等级》(GB/T33469-2016)国家

标准,应用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评价标准和权

重分配,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2.3 面临的挑战

在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过程中,西藏面

临诸多挑战。1)自然条件恶劣。西藏的高海拔、
低气温、强辐射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构成了严

峻挑战。在鉴定与评价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

些自然因素对新增耕地质量的影响。2)技术支

撑不足。由于西藏地处偏远,经济相对落后,农
业技术支撑体系尚不完善。在新增耕地质量鉴

定与评价过程中,需要借助外部技术力量和专家

资源。3)资金投入有限。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

评价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
由于资金有限,部分鉴定与评价工作难以全面开

展。4)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西藏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之一,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新

增耕地的开发和利用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

护的需求和约束条件。

3 鉴定与评价的具体思路与举措

3.1 总体思路

针对西藏新增耕地的实际情况,新增耕地质

量鉴定与评价总体流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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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总体流程图

  具体而言,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明确鉴定与评价目标。根据新增耕地的

用途和农业生产需求,明确鉴定与评价的主要目

标和重点任务。

2)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西藏的自然条

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新增耕地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

3)确定鉴定与评价方法。根据评价指标体系

的需要,选择适合的鉴定与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

4)组织实施鉴定与评价工作。按照总体思

路的要求,组织专业团队和技术力量开展新增耕

地质量鉴定与评价工作。

3.2 具体举措

3.2.1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符合性评价

由于西藏气候等条件的特殊性,其符合性评

价中极限指标(作物生长发育要求的各个土地条

件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的选择上与内地省份有

较大的不同,主要从热量(海拔高程)、水分、地貌

(坡度)、土壤(土种)条件和土壤污染状况等方面

进行分析把控。

1)热量条件(海拔高程):在农业气候上,一

般视一年内日均温≥10℃的天数为农作物生长

发育期。据资料表明,西藏日均温≥10℃的持

续天数若少于50d,麦类作物难于成熟,因此常

把此数值作为高原作物能否成熟,能否进行农业

栽培的热量极限指标。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宜将

热量条件转换为影响热量条件的重要因素———
海拔高程条件。宜农地分布海拔高程的极限指

标(作物稳收稳熟的海拔高程极限),因区域不同

而有差异,据调查,西藏各地宜农地分布海拔高

程极限指标为3400~4600m[5]。

2)水分条件:水分条件包括降水与灌溉,在
西藏一般情况下,降水超过400~500mm 的半

湿润、湿润地区,无灌溉仍有旱地农业;降水达不

到该指标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无灌溉条件则无

农业或农业极不稳定。因此通常把降水不足

400~500mm,又无灌溉条件作为宜农地的水分

的极限指标[5]。

3)地貌条件:在西藏,地貌条件对耕地的限

制主要反映在地形坡度上,一般将地形坡度大于

25°作为不易垦殖的极限指标。西藏虽然某些地

区(如藏东向藏北过渡的寒温带半湿润亚高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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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地区)坡耕地大于25°,其水土流失不严重,但
毕竟耕种极不方便,因此宜农地的地形坡度极限

指标仍采取小于25°。

4)土壤条件:土壤条件主要指耕种土壤的含

砾量、有效土层。西藏土壤物理风化作用强,含
砾量偏高,但在低温条件下,一定的土壤含砾量

有利于提高地温作用,对作物生长发育有利,因
此西 藏 耕 地 土 壤 含 砾 量 极 限 指 标 偏 高,为

≥50%。西藏土壤多发育程度偏低,土层偏薄,因
此耕地有效土层厚度极限指标亦偏薄,为≥25cm
或≥30cm。

5)土壤污染状况评价。土壤污染作为直接

威胁农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对农业

生产及人类健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风险。为全

面把握新增耕地的土壤健康状况,应深入整合西

藏生态环境厅的土壤详查数据、农业农村厅的耕

地质量类别划分成果,构建全面而精准的土壤耕

地环境信息基础数据库。严格遵循环境保护原

则,明确禁止在已被划定为严格管控类别的评价

单元范围内新增耕地。新开垦耕地时,把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评价内容列入必要评价内容,如为严

格管控类,不得复垦为耕地,杜绝人为造成严格

管控类耕地面积增加。
评价指标均符合评价要求的,视为符合农业

生产基本条件;有一项指标达不到评价要求的,视
为不符合。西藏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标准见表1。

表1 西藏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标准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1 有效土层厚度 ≥30cm

2 砾石含量 30cm土体内砾石含量<
50%

3 土壤有机质含量 0~20cm 土壤有机质含
量>6g/kg

4 地形坡度 <25°

5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非严格管控类耕地

6 田间灌排设施
达到当地农田灌排设施
基本要求

7 土壤质地
砂 粒 ≤85% 或 粉 砂 粒

≤90%或黏粒≥10%

8 水溶性盐总量 <12g/kg

9 其他(如海拔) 专家组认为不具备耕作
基本条件的其他情形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与农业生产需求,得出新

增耕地是否符合农业生产基本要求的结论。对

于生产条件较好的耕地,可直接投入农业生产;
对于存在问题的耕地,则需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

应的土壤改良、培肥措施、配套水利灌溉设施等

策略,以提升土壤肥力水平,满足农业生产需求。

3.2.2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是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
综合评价耕地对农产品持续产出和质量安全的

能力的重要环节。针对西藏新增耕地的实际情

况,从以下技术流程开展评价工作:

1)明确评价目的与对象。新增耕地质量鉴

定与评价的目的在于全面掌握新增耕地的质量

状况,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提供依据。评价对象

应涵盖所有新增耕地地块,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

准确性。

2)确定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根据《耕地质

量等级》(GB/T33469-2016)、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有关技术规程规范和全国综合农业区划,划
分为青藏区一级农业区,各县(区、市)分别划分

藏南农牧区、川藏林农牧区、青藏高寒地区二级

农业区域[7](表2)。
表2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等级划分区域范围

二级农业区 县、区、市

藏南农牧区

占隆、聂拉木、昂仁、定日、谢通门、拉
孜、萨迦、定结、岗巴、白朗、江孜、南木

林、仁 布、康马、亚东、尼木、堆 龙 德

庆、曲水、林周、达孜、墨竹工卡、浪卡

子、贡嘎、扎囊、洛扎、乃东、琼结、桑
日、曲松、措美、隆子、错那

川藏林农牧区

加查、朗县、工布江达、米林、墨脱、索
县、边坝、洛隆、丁青、类乌齐、江达、波
密、察隅、八宿、左贡、察雅、芒康、贡
觉、巴宜、卡若

青藏高寒地区

仲巴、萨嘎、普兰、札达、噶尔、日土、革
古、改则、措勤、那曲、嘉黎、比如、聂
荣、安多、班戈、申扎、巴青、双湖、当
雄、尼玛

  结合西藏实际选定评价指标,各区域评价指

标由10个基础性指标和3个区域补充性指标组

成。基础性指标包括:地形部位、有效土层厚度、
质地构型、耕层质地、土壤容重、有机质含量、有效

磷、速效钾、灌溉能力、排水能力。区域补充性指

标包括:海拔高度、盐渍化程度、农田林网化程度。
各区域指标权重和隶属函数模型采用《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技术规范》中
青藏区的指标权重和隶属函数模型。

3)新增耕地质量等级计算。将各评价指标

数据赋值给评价单元,采用累加法计算补充耕地

质量综合指数,进而划分质量等级。等级划分指

数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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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等级划分指数

耕地质量等级 综合指数范围

一等 ≥0.8715
二等 0.8416~0.8715
三等 0.8116~0.8416
四等 0.7817~0.8116
五等 0.7518~0.7817
六等 0.7218~0.7518
七等 0.6919~0.7218
八等 0.6619~0.6919
九等 0.6320~0.6619
十等 <0.6320

3.2.3 鉴定与评价程序方法

1)责任分工。自治区级部门负责技术指导,
市级部门负责本辖区的组织协调,县级部门具体

实施。

2)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提供上一年度拟新增耕地地块数据。在收

到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供的地块信息后,应
及时组织专家组开展现场勘察,同步采集农业生

产符合性评价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所需的土壤

样品并送具备相关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检测。
具体步骤如下:

资料收集与整理:收集新增耕地的相关资料

和数据,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水
源条件等。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为
后续鉴定与评价工作提供依据。

现场踏勘与调查:组织专业团队对新增耕地

进行现场踏勘和调查。通过实地观察、测量和采

样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根据现场踏

勘和调查结果对新增耕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初步

判断和分析。
实验室分析与测定:将采集到的土壤样品送

至实验室进行分析和测定。通过先进的仪器设

备和专业的技术手段测定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酸
碱度、养分含量等关键指标。根据测定结果对新

增耕地的土壤质量进行评估和分析。
综合分析与评价: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指标

中有1项(含)以上不达标的,视为补充耕地质量

验收不通过,不能用于各类占用耕地的补充[8]。
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合格的,同步开展耕地质量

等级评价。结合现场踏勘与调查结果以及实验

室分析与测定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根据

评价指标体系和农业生产需求对新增耕地的综

合生产能力进行全面评估并划分等级。
编制鉴定与评价报告:根据鉴定与评价结果

编制详细的鉴定与评价报告。报告中应包括新

增耕地的基本情况介绍、鉴定与评价方法说明以

及鉴定与评价结果汇总等内容。同时还应提出

相应的土地整治和改良建议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等建议性意见供相关部门参考使用。对未

达到县域内上一年度各类占用耕地质量平均水

平的补充耕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相关责任主

体落实土壤培肥改良责任,制定具体对策措施与

指导意见。在培肥改良措施实施后,定期组织耕

地质量等级再评价,确保新增耕地质量持续提升。

3)地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县

级补充耕地质量验收结果,对县级验收情况进行

全面业内审核,并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县级验

收通过的补充耕地进行现场勘察审核。

4)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省级农业农村

部门细化、制定符合性评价技术规程。建立补充

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

开展验收时随机抽取专家进行现场踏勘和技术

指导。复核地市级审核结果,汇总本区域内补充

与占用耕地质量等级信息,建立并及时更新耕地

质量等级数据库。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新增耕地质量评定是落实占补平衡政策

的关键环节

必须坚决贯彻开展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

价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在制度和技术层面的

“刚性约束”,严格新增耕地的准入和质量鉴定,
让“占一补一、占优补优”落到实处[6]。

4.1.2 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定结果准

确性的根本保障

在各类技术规范中,对生产符合性指标的选

择与极限值设定没有统一规定,是各地结合实际

自行确定,因此在设计符合性指标时,应该慎之

又慎,做到科学合理,松紧适中。西藏地处青藏

高原,耕地所处的环境呈现出寒旱交加的特点,
在生产符合性指标的选择上,要充分体现区域

特点。

4.1.3 规范程序方法、明确责任分工是评定工作

有序开展的根本保证

在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过程中,需要遵

循一定的程序和方法以确保鉴定与评价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明确职责分工,分级落实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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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任。针对西藏土肥

体系不健全、基层技术力量弱、机构设置不精细、
缺人缺技术缺数据等现实问题,西藏新增耕地质

量评定工作先期可适度在市级和自治区级统筹,
待时机成熟后再向基层延伸,逐步完善工作体制

机制。

4.1.4 生态环境保护是西藏一切工作的重中之

重,不容忽视

在新增耕地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要充分考虑

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和约束条件,制定严格的土

壤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与

自然资源、生态保护、林草等相关部门的横向沟

通与协作,整合监管执法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实
现评定结果反馈机制,让耕地质量评定结果反向

指导新增耕地的项目建设。

4.1.5 坚持久久为功,强化后续培肥管理与地力

提升

新增耕地完成质量评定入库后,须持续开展

地力培肥建设。1)建立新增耕地数据库,对新增

耕地的后续利用、耕地质量变化情况进行动态监

测,根据监测结果,提出改良技术意见。2)按照

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等不同类型,合理制定耕地

后续培肥改良技术措施,按藏东、藏中、藏西分区

域总结新增耕地的质量短板,细化培肥改良方

案,系统提升耕地质量水平。3)强化新增耕地后

续的评价监测,对在后续等级评价中,出现等级

下降的,及时调整培肥改良技术措施,责令相关

部门整改到位。

4.2 建议

4.2.1 建立健全新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验收

制度

按照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补充耕地质

量验收办法(试行)》要求,科学布设调查点位,分
区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年度开展新增耕地质量

鉴定与评价验收工作。持续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科技支撑与人才培养。统筹实施耕地质量

监测、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新增耕地质量评定、退
化耕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完善占补平衡的

刚性约束。

4.2.2 构建耕地质量大数据平台

立足高标准农田建设、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盐碱地综合利用、耕地质量提升、科学施肥等

需求,整合耕地质量监测、评价、考核等耕地质量

相关信息系统,规范平台建设与管理,完善数据挖

掘分析与成果应用展示功能,推进耕地质量大数

据平台建设,不断提升耕地质量信息化管理水平。

4.2.3 强化资金保障,加大农田建设的规划与

投入

增加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投入,特别为新

增耕地质量鉴定与评价工作设立专项资金,以
保障该工作的顺利进行。西藏及其下辖的各级

财政应明确各自在资金配套方面的责任,按照

既定的比例投入资金,共同支持新增耕地质量

鉴定与评价工作,地方财政应积极探索新的资

金渠道,确保配套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到位,满
足工作需求。

4.2.4 突出重点,分区域推进耕地保护与质量

提升

根据西藏主要耕地土壤类型、质量现状,
突出粮食主产区和主要农作物优势产区,划分

藏东、藏中、藏西3大区域,结合区域农业生产

特点,针对耕地质量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开展

耕地质量建设。强化高标准农田监测管理,完
善监测体系,深化评价利用,推进工程、农艺、
农技措 施 相 结 合,促 进 良 种、良 田、良 法 相 融

合,加强后续培肥管理,防止地力下降,确保可

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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